投诉处理结果公告
项目编号
JXAH-FZGC2025-002（YH2024-7）
二、项目名称
宜黄县城乡作业机械更新项目
三、相关当事人
投诉人：天津亿达环卫设备有限公司 
地  址： 天津市宝坻区朝霞街道状元城3号楼
被投诉人1：江西省城市管理局 
地  址：抚州市宜黄县凤冈镇
被投诉人2：江西安好项目管理有限公司
地  址：抚州市赣东大道财富广场3座1单元2302室
四、基本情况
投诉人因不满意被投诉人就本项目作出的质疑答复，向本机关提起投诉。
投诉事项1：本项目所设定的技术要求和评分标准具有明显的指向性、倾向性和限制性特征，实质上以特定的要求框定了特定车型的范围，从而使得技术参数的指向直接对应于特定制造商的产品，这种做法导致了项目在公平性方面的严重缺失，极大在削弱了项目的竞争性和应有的公正性，构成了地潜在供应商的不合理差别待遇和歧视待遇，有违公平竞争的原则。
投诉事项2：将中标公示网上截图和中标通知书作为业绩评审依据不合理，限制了非招标项目业绩的认可，变相设置了业绩类型。
投诉事项3：将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具有CMA或CNAS标识的检测（验）或试验报告作为评审依据不合理，它变相地要求投标人提供样品进行检测，从而无形中增加了投标人的义务和经济成本，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以一种不合理的条件，对潜在供应商实施了差别待遇或歧视待遇。
投诉事项4：将“能源管理体系认证证书”作为评分标准不合理，与采购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、与采购项目的合同履行及货物质量并无直接关联，将这些与项目无直接相关性的因素作为评分标准，实际上是以不合理条件限制和排斥潜在的供应商，违背了政府采购的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原则。
投诉事项5：要求供应商在中标前具备“售后服务平台”并设为评审标准不合理，属于设定的商务条件与采购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、与货物质量无关，平台在故障处理及时性、有效性评判上存在局限，且高度依赖技术、缺乏面对面交流，增设投标人义务和成本，是以不合理条件限制、排斥潜在供应商。
投诉事项6：采购需求要求“以上技术要求投标人必须全部响应，否则作无效标处理”条款设置不合理。将所有技术要求设为实质性条款，违背公平竞争且与法规相悖；同时技术参数既作实质条款又作评分因素，自相矛盾且不符规定。
投诉事项7：招标文件要求投标人不得以低于成本价竞标不合理，违反《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第十六条等相关法律规定。
本机关依法调查并作出处理决定。
五、处理依据及结果
      根据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94号）第二十九条第（二）项的规定，因投诉人的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，投诉事项不成立；故驳回投诉人的投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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